
112年新北惜食分享網「運輸暨食育宣導補助計畫」 

一、 緣起： 

為照顧本市弱勢族群且強化在地社區照顧功能，結合「新北惜

食分享網」推動方案，整合民生乾貨、醜蔬果與生鮮食品，強

化資源有效再利用。另因生鮮食品保存不易以及運載過程困

難，故需冷凍(藏)車協助機動運載至各據點及社福團體使用，

並透過加工包裝延長效期，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同時透過行動

廚房深入社區進行食育宣導，從福利服務及價值教育雙層面落

實惜食。 

二、 目的： 

(一) 運載具時效性之生鮮或食品，確保食品安全，增加照顧弱

勢族群服務。 

(二) 藉由冷凍(藏)車載運生鮮蔬果或肉品，保存食材新鮮度，

並機動送往各社福單位或團體，增加物資流通性。 

(三) 運用加工，將所獲贈的大量食材進行調理、加工、包裝，

延長食物效期，提高資源使用效能同時降低食物浪費。 

(四) 透過體驗式的食育宣導，強化市民惜食觀念。 

(五) 透過處理中心設置，除達有效分配外，更透過廚餘處理達

到食物的有效利用及循環。 

三、 服務對象： 

本市在地服務弱勢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之共餐據點或

單位。 

四、 指導單位：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五、 受補助對象：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以下簡稱 1919) 

六、 辦理時間： 



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七、 執行方式： 

(一) 1.惜食車物資配送：於新北市境內 29個行政區，以三輛惜

食車至各物資提供點(如：大賣場、果菜市場、公有市場

及企業團體等單位)收取惜食物資(生鮮品、肉品等)，並

配送至新北市各需求點，以降低在地單位開銷，提高服

務能量。 

2.捐贈物資把關：受補助單位執行人員於收受捐贈物資

時，現場評估判斷物資狀態，如有變質等不宜配送之情

事，立即回報社會局，並以社會局人員最終意見決定。 

(二) 人力配置： 

1. 專職司機人力 3名： 

(1).每週定時地點至捐贈企業及市場接送食材後配送至

指定據點，並隨捐贈單位增加而調整。 

(2).不定期性捐贈食材配送及支援社會局實物銀行物資

配送。 

(3).運送現場聯繫。 

(4).三部惜食車相關之管理及維護。 

2. 任務調度員 1名： 

(1).負責各方捐贈物資運送路線之調度派遣，並支援惜

食車物資載運及上下貨。 

(2).每月回覆運輸報表。 

3.人員管理：受補助單位於收到補助核定後，報請補助費

用時隨函附上補助案人員(司機員、任務調度員)名單，

後續如有人員更動，須於 2週內函送名單予社會局備

查。 

(三) 倉儲管理：針對捐贈本局惜食食材，除由本局自行安排

外，也運用 1919食物銀行八里倉儲中心(新北市八里區中



華路 168-1號)針對捐贈食材的情況進行不同方式的保存及

管理，降低變質及損壞，以發揮物資最大效益。 

(四) 加工調理/包裝： 

1.結合 1919中央廚房，將獲贈的大量食材運送至中央廚房

烹調製成冷凍調理包或其他加工品等，並運送到指定之據

點，穩定社區內共餐服務之能量。 

2.透過真空包裝，將捐贈至新北市社會局實物銀行的散裝

白米重新包裝，以減少蟲害延長保存。 

(五) 食育推展：擇定適宜之單位進行宣導及體驗活動，落實市

民惜食價值。 

(六) 生鮮處理中心：結合 1919既有場域、人員及設備針對媒合

進行整理分配，並將剩餘無法食用的部分，透過黑水虻系

統進行分解，利用其產生之蟲糞及成蟲作為天然肥料及飼

料，達到循環目的。 

八、 督導及考核： 

(一) 本計畫所補助之器材設備，應登錄財產目錄，並於適當位

置貼上「新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字樣及圖

樣。 

(二) 由本局提供食材所製成之調理包，打印/黏貼上新北巿政府

社會局 logo或機關指定圖示/字樣。 

(三) 本案所聘僱之專職人員，於年度開始時需函送名單予本局

備查，執行期間如有離職、調職等更換專責人員之異動，

需及時函送更新名單備查。 

(四) 補助款使用情形，本局有關單位得隨時派員稽查核，如有

發現未依補助計畫執行，本局得以書面通知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本局得全部或部分撤銷補助，補助單位應繳還補

助款。 



(五) 另執行勤務期間如針對本局在安排及規劃有所疑義，應予

本局窗口討論，勿逕與相關合作單位討論或提供建議以影

響後續方案推動。 

    (六)於年度計畫結束後，需提供年度執行成果報告予本局。 

九、 預期成效： 

(一) 預期成效：每週載送至少 20據點次生鮮蔬果與食品，每年

至少載送 1,000趟次，預計年受益民眾達 10萬人次。 

(二) 預計 112年度製作 1,000份調理包或其他配合本局所需之

加工品，並配送至各指定據點及社福單位。 

(三) 結合 1919既有設備及人力推動食育，預計於新北市執行 2

場次料理體驗活動。 

十、 經費來源： 

 編列公務預算補助 

1.【112年公益彩券盈餘-社會福利業務-其他福利-獎補助費-其 

    他補助及捐助(補助惜食分享網相關費用)】 

2.設備費用來源-【112年公益彩券盈餘-社會福利業務-其他福 

                利-獎補助費-其他補助及捐助(補助惜食分享 

                網相關設施設備費用)】 

十一、經費概算： 

本案經費總額計新臺幣 355萬 9,920元整，其中補助金額計新

臺幣 287萬 1,900元整，單位自籌新臺幣 68萬 8,020元整。 

(本府社會局補助 80%，單位自籌 20%)，詳如附件。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12年新北惜食分享網「運輸暨食育宣導補助計畫」補助經費概算： 

編號 項目 預算金額 補助金額 自籌金額 說明 

1 人事費 2,032,800 2,032,800 0 

專職司機*3名(34,000元/月) 

物資調度員*1名(26,000元/月) 

勞健保費等 

2 
場地租

用 
240,000 60,000 180,000 

物資儲放之倉儲空間租賃費用 

3 業務費 776,160 545,900 230,260 

油資費、租賃貨運(某些物資車

輛無法運輸時使用)車輛定位系

統服務費、通訊費、規費、專案

管理費、冷凍調理包或其他食物

相關之加工、製作、包裝及食育

活動等衍生之相關材料、運輸等

相關費用。 

4 保險費 110,000 60,000 50,000 3台車輛相關甲式保險 

5 設備費 250,000 100,000 150,000 
推動惜食運輸及食育宣導計畫所

需之設備及更新等 

6 雜支 150,960 73,200 77,760 
車輛相關保養維修、收受系統、

文具…等相關行政費用等 

總計 3,559,920 2,871,900 688,020  

備註 本案除人事費外項目間得相互調整。 

 


